
广播电台、电视台（不含县级广播电台、电视台）调整节目设置范围（节目名称、

呼号、内容定位、传输方式、覆盖范围、跨地区经营）审批流程图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．申报 
申请人通过现场大厅或者网上提交申报材料。 

（0.5 个工作日） 

2．受理  
（1 个工作日内） 

3．审查 

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。 

（15 个工作日内） 

 

不属于许可范畴
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
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（2

个工作日内）。 

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有关要
求，或者申报单位按照本行政机关
的要求提交全部补充申报材料的，
予以受理，发放书面受理决定。 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
关要求的，一次告知项目申报单
位补充（2 个工作日内）。 

否 

是 

根据审核情况，符合法定条
件、标准的，初审同意后，上报国
家广播电视总局审批。 

5．收到总局批复后，告知送达 
（3 个工作日内） 

作出不予行政许
可的书面决定的，应
当说明理由。（盖章）。 

4．决定 

（5 个工作日内） 
否 


